
律政司副司长在涉外法治建设进程中律师与仲裁行业发展业务交流会致辞（只

有中文）（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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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律政司副司长张国钧博士今日（十月二十九日）在珠海国际仲裁

院、珠海市司法局及广东省律师协会主办的涉外法治建设进程中律师与仲裁行

业发展业务交流会的视像致辞：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下午好。感谢珠海国际仲裁院、珠海市司法局及广东省律师协会的邀

请。虽然今日我未能亲身出席交流会，但十分高兴可以透过视频参与其中。 

 

  香港的独特优势是背靠祖国、联通世界。香港的仲裁体系，正好体现这一

点。根据最新的国际调查，香港获选为全球第二、亚太区第一受欢迎的仲裁

地，充分证明香港获国际社会高度认可和信赖。香港的《仲裁条例》采纳《示

范法》（《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与国际接轨，未来我们也会积极研究修

订条例，确保香港的仲裁法律框架与时并进，符合市场的最新需求。 

 

  同时，香港与内地多年来在仲裁领域深化合作，也是香港具备独特优势的

原因。在法律机制对接方面，两地落实了《仲裁保全安排》（《关于内地与香

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就仲裁程序相互协助保全的安排》）和《执行安排》（《关

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法律协助贯穿整个仲

裁程序，让当事人可以申请跨境保全，以及跨境执行裁决，更好保障各方的合

法利益。 

 

  律政司积极推进大湾区涉外法治建设，并乐意贡献香港的力量，发挥香港

独特的优势。我们很高兴今年二月迎来了规则衔接方面的重大突破，就是「港

资港法」与「港资港仲裁」措施的扩展，而珠海也是其中一个试点城市，可以

同时适用这两项措施。 

 

  措施的扩展为企业提供了更多选择，更灵活和更国际化的法律保障，深受

商界包括海外商会的欢迎。落地至今，措施已取得显著成效，有深圳仲裁机构

成功处理选择「港仲裁」的相关案件。期待珠海国际仲裁院以及大湾区内其他

持份者，与我们一道积极推广「港资」措施的应用，我们也十分欢迎各位随时

向律政司反馈意见。 

 

  此外，律政司也积极推动建立并落实「湾区标准」，助力湾区建立多元纠

纷解决机制。我们正全力争取在今年年底制定大湾区仲裁员名册，增强用家的

信心。下一步，我们希望与区内法律部门共同推动设立大湾区商事调解及仲裁

平台，凝聚区内仲调机构，共同推广并采用「湾区标准」，促进湾区仲调服务



协同发展。 

 

  今日的交流会汇聚湾区内业界的领航人物，为大家带来实务分享，为湾区

法治协同注入新动力、新思维。祝愿今日交流会圆满成功。谢谢。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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